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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7年度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论文集，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单位犯罪基本理论研
究》，共计77篇；中卷为《死刑的司法限制适用问题研究》，共计86篇；下卷为《刑法修正案（六）
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共计74篇。作者们不但对于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深入、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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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引入，对公司法人属性观念的进行了修正，张扬了公司独立人格的内涵本质
。按照传统的公司法观念，公司作为社团法人，是与自然人相对应的一类法律主体，并以公司股东多
元化为基础，构建具有约束机制的公司组织机构体系。由于一人公司的出现，人们对公司法人属性的
认识进一步深化，公司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主体，并非必须是社团，公司独立人格的实质是财产的独
立和承担责任的独立。公司的本质在于“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和权益享有者，公司是股东投资的工具
”。一人公司立法，使人们更加清晰地感悟到了公司人格的本质内涵：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而这样
一种公司理念是值得我们在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认定中予以借鉴的。　　笔者认为，单位犯罪主体的
特征其实应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单位的形式特征，即合法性、组织性、独立性和具有一定的
经费和财产；第二个层次是单位的实质特征，即单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次以不
同的角度阐述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应当具有的基本特征，是比较全面、合理的概括。刑事责任能力是
判断单位资格的实质条件，而判断单位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在实践中，合法性、组织性、独立性
等要素均属于判断标准，但最主要的是要看该单位有无独立的财产和经费，是否为独立的核算单位，
能否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责任，即能不能独立地承担罚金。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一切真正现代
意义的公司皆从独立责任而非独立人格开端，离开独立责任的现代意义的公司发展，显然是不切实际
的。不能仅仅以有无法人资格来加以确认。应当说，单位犯罪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对独立性，
而是否具有独立性，不能仅看有无自己的名称、机构与场所，更重要的是有无独立的财产与经费，有
无独立的行为能力，能否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从追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目的和效果来看，是否
是独立的核算单位乃是衡量是否是相对独立单位的最重要标准。而《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
座谈会会议纪要》指出的“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分实施犯罪行为的处理以单位的分支机
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
为单位犯罪。不能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就不将其认定
为单位犯罪，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无疑也是在表达这种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实质判断标准。事实
上，理论和实践中借鉴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认理论来实现刑法单位犯罪主体资格否认的做法，更是这种
实质标准的最好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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